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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农村基层政权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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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地方的党政工作中建立了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制度形式，以目标体系和考评方法

为核心，形成了一套以“责任—利益连带”为主要特征的制度。总体上说，目标管理责任制这一实践方式使得基

层政权运行中呈现出下列特征。 

  政治与行政的混合运作。在中国，基层政权最具特色的运行方式是政治与行政的混合运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为实现这两种过程的混合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首先，在一份目标责任书中通常都规定党委书记或村支部书记是

“第一责任人”，这不仅给党参与行政事务以合法性，而且也使党的领导作用得到了保证。其次，在综合责任书

中，党务类工作和政务类工作通常是混合在一张表中，以不同项目类型的方式出现。因此，党、政两套系统通过

签订一张责任书的形式，被纳入到同一个责任体系中。 

  选择性控制与“事本式”行政。在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激励机制作用下，地方政府官员是在指标体系、考评办

法、奖惩方式和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下有选择地行动。然而，中国的基层官员面对新目标、新任务展开

工作时，强调多部门协同参与，而非各部门的独立职责与权限；强调应对新任务时要有“新方法”，而不是纳入

原来的常规化轨道；强调处理常规任务时要出新招、勇于创新，而非按照经验更为专业化地对待。于是，目标管

理责任制在实现“选择性控制”时产生了一个重要影响，那就是使得基层政府的行动体现出很强的“事本式”行

政特点。 

  有“压力”的目标约束与低度过程约束。在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框架中行动的基层政府，更多地体现了高度的

目标导向性，相对缺乏来自过程或手段的约束，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较强的目标约束性使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

的“压力”，迫使其与上级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手段的低约束性使它们在行为方式上留有相当大的自主行动

空间。这样，在政策环境允许的前提下，基层无论怎样做，只要能够成功地实现目标，就很有可能被上级默许乃

至认可和鼓励，这无疑为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或“变通”（甚至违规）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遇。 

  政府间的竞争与竞争性的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为理解和分析政府间竞争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角度。首

先，通过标准化的指标体系和统一化的考核，各级政府在任务目标、考核标准与官员晋升标准上都呈现出同构

性，这促成各下级政府之间竞争性氛围形成。其次，责任制鼓励了上下级领导之间的私人联系与庇护关系的形成

与运作，而在同级政府之间则制造出某种信息交流相对隔离的局面，因此也经常导致竞争性意识的强化。另外，

由于责任制强调党、政部门主要领导的“第一责任人”地位，因而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一旦与上级政府的类似激

励机制结合，就会产生稳定而强大的组织保护屏障。 

  责任—利益纽带联结的乡政与村治。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实施对重构乡政与村治的制度化联结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按照我国现行行政制度安排，行政联结在乡镇与村庄之间是断裂的。而目标管理责任制作为一种责任链条，

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与地方政府形成一种责任连带关系，村庄被纳入到责任—利益共同体当中。另外，带有契约

色彩、以书面形式签订的责任书，既为乡政进入村治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保障，同时也提供了村庄干部“甘愿跟

从”的激励机制。 

  主动与被动：制度中的私人关系与非正式运作。当上级政府将自身承担的任务和压力通过目标管理责任制的



方式分解到各下属政府和部门，并设置一系列赏罚机制对其进行激励时，事实上造就了上下两级政府间的某种捆

绑局面。另外，责任制虽然在许多方面突出了数字化与标准化的管理，但当涉及对非量化性指标的考评，以及对

各单位目标完成情况作综合性考评、排名或奖惩时，上级政府的裁量权仍然是非常关键的，这意味着目标管理责

任制实际上鼓励了上下级之间某种庇护关系的形成。 

  总之，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上下级政府权威关系的基础上，引入了一种更具平等意涵的责任—利益连带关系，

在实际上创造出一种少见的政府间全面竞争的机制。同时，责任制的实施也为地方政府的创新活动预留了空间，

并造成中国政治中一种独特的“地方先行”的政府改革与创新模式。但另一方面，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实践也产生

了一些悖论性的效果和问题。例如，地方政府“以事为本”和“不断出新”的行政方式和行为特点，造成政府行

动目标经常比较短期化；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上下级政府间制造出的更加“平等化”的关系模式，可能会消解权威

体系中的权力内核。（杨玉珍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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